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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 多方面的。譬如 ，在指导思想上 ， 

对医疗产品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对医疗 

行业的定位出现 了偏差。虽然党中央 、 

国务院历来都把医疗卫生事业定位 为 

“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 

业”，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一些部门和地 

方还是将医疗产品定位为一般私人消费 

品，套用一般竞争性行业的规律来指导 

具有特殊性的医疗卫生改革，导致医疗 

卫生事业发展的不足和扭曲。再譬如 ， 

公立医院责权利不明，监管缺 乏。政府 

对公立医院并没有切实尽到投入和监管 

的责任 ，对医院的定位以及配套的财政 

投入、剩余索取 、财务监督、人事制度、 

经营管理等方面职能都十分薄弱，甚至 

处于空 白状态。公立医院的外部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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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内部治理机制都不符合公益性的要 

求。包括医院偿付机制扭曲和医院竞争方 

式不合理。值得注意的是，多头管理、改 

革措施 不配套也是导致 公益性质淡化 的 

重要根源。我国的医疗卫生改革一直没有 

停止过，可是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原因 

之一就是各项改革措施“不配套”。而改革 

措施“不配套”又是由医疗卫生的监督管 

理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各部门的工作重 

心、政策目标不一致等主观和客观上的原 

因造成的，反映出政府缺位、不到位的问 

题。历史的经验值得汲取，要落实基本医 

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政府必须在制度建 

设、资源配置、加大投入和强化监管等方 

面发挥主导作用。■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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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现在我国公立医院与卫生行 

政部门之间存在行政附属关系，存在事 

实上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的情况。党的 

十七大提 出了公立医院 “政事分开 、管 

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 

分开”的改革 目标，实质就是要将公立 

医院按照非政府性、独立性等非营利组 

织特性进行改革。按照非营利组织模式 

对公立 医院进行改革 ，首要 的是解决 

“管办不分”问题，重构公立医院的非政 

府性和独立性，建立公立医院的独立治 

理结构，成立由理事会、管理层和监事 

会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理事会由出资 

代表、主管部 门代表、医院职工代表 、 

社区居民代表组成，负责制定 医院的发 

展战略和规划 ，并拥有最终决策权 ；医 

院管理层人 员由理 事会任命 ，负责医 

院 的 日常 运 营 ；监 事会 的成 员构成 

类似 于董 事 会 ，它只 起 到 内部 监督 

作用 ，但 仍需要社会 、媒体 的外部监 

督。制 定相 应 的评 估 标准 和 绩 效 考 

核机制 。 

按照非营利模式改革公立医院还要 

注重增强公立医院的竞争性、公开性，并 

凸显其公益性。通过科学评估、公开信息， 

促进公立医院和各类医院竞争，提高效率 

和服务质量 ；应改革财政拨付方式，在支 

落实公益性，要努力建设好“国家队" 

调动积极性 需要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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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公立医院开展公共卫生和基础医疗的 

同时，鼓励竞争性获得财政资源 ；鼓励社 

会捐助，以补充公立医院资金不足 ；实现 

医院账 目的公开化，确保医院账 目是公开 

的、可查的，还原公立医院的公共所有和 

社会组织的本来面目。 

由于 医务人 员的职业特点和相 关 

医疗卫生政策不相匹配所导致的当前医 

务人员积极性降低等问题 ，是新一轮医 

改面临的重要 问题。如何调动医务人员 

积极性，笔者认为在医改政策设计上 ， 

针对医务人员的管理问题应建立以下三 

个平衡 ：第一，约束和激励的平衡。首 

先要全面建立医务人员的执业记录和评 

价系统，充分发挥医师行业组织 自律作 

用，弥补现有重经济指标、轻服务指标， 

重准入资格和职称管理而轻医疗行为管 

理的倾向，建立医疗机构之外的社会评 

价系统。同时，要给予科学的激励，针 

对现在医务人员正 常工资偏低的情况， 

建议参照社会同类人员的工资水平，结 

合技术等级、从业年限和服务质量等确 

定医务人员工资报酬标准，医务人员工 

资实行全行业管理，这样的标准体系是 

在现有社会条件下形成 的，能够比较合 

理地反映医务人员的地位和应有的收入 

水平。第二，技术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平 

衡。鉴于医患问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亟 

须建立严格的诊疗标准，完善和改进医疗 

保险费用结算办法，指导和鼓励医务人员 

合理治疗和科学用药，这是外在的规范。 

同时，要普及和加强对医务人员职业道德、 

行为规范、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工作，医 

务人员也要修身养性，提高人文修养，用 

思想境界和学术抱负来约束 自己的行为， 

这是内在的规范，舍此不能培养高素质的 

医务人员队伍。第三，承担责任和分散风 

险的平衡。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一旦 

出现事故，理应承担相应责任，否则对患 

者不公。同时也应该看到，医务人员可能 

承担的责任，特别是经济赔偿责任，也是 

一

种职业风险，完全由医务人员个人或者 

医疗机构承担不但不合理，有时也不可行。 

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条件下，现在医务人员 

不愿承担合理的风险为患者治疗，而倾向 

于选择一个有利保护自己而不利患者的医 

疗措施，这与缺乏分散医务人员职业风险 

的保障体系有关。因此，建议将承担医疗 

责任同处理纠纷事务分开，试行建立医疗 

事故纠纷代理制度，普遍推行医务人员的 

职业风险保险制度，提高医务人员抵御职 

业风险的能力。通过这些制度安排承担 

应负的责任 ，化解可能由此产生的医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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